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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建管〔2024〕20 号

上海市闵行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关于开展全区建筑工地高处坠落和消防隐患

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春节已过，建筑工地已进入全面复工复产阶段。针对近

日上海奉贤某工地火灾事件以及闵行马桥某工地工人高坠

受伤事件，区领导已作出重要批示，要求区建管委对全区建

筑工地类似问题，开展全面排查整治。为深刻吸取事件教训，

有效防范和遏制类似事件再次发生，进一步筑牢工地安全防

线，并举一反三，严防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经研究，现决

定自即日起，开展全区建筑工地高坠和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

治行动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整治目标

通过开展全区建筑施工高处坠落和消防安全隐患专项

整治行动，进一步提升行业监管效能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，提高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操作水平，不断夯实

安全生产工作基础，切实解决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

位、安全防护措施不完善、施工作业行为不规范等问题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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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防范高处坠落和火灾事故发生，保障我区建筑施工领域安

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。

二、整治范围及时间

(一)整治范围

全区受监的房屋建筑工地。

(二)整治时间

即日起至 4 月 15 日。

三、整治重点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应根据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

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《房屋市政工程重大事故隐患判定

标准(2022 版)》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》《建筑施工高处作

业安全技术规范》《建筑工程预防高处坠落事故若干规定》

《进一步加强冬春期间建筑工地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规定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规定要

求，重点(包括但不限于)做好以下方面整治工作:

（一）高处作业隐患

一是提高作业人员安全意识，包括组织全员再教育、每

日作业再提醒、警示教育再提升；二是落实高处作业安全管

理，包括加强高处作业人员健康管理、加强特种作业人员持

证上岗管理等；三是强化安全防护用品保障；四是严格实施

危大工程方案涉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作业；

五是夯实施工现场安全防护，包括临边、洞口安全防护、脚

手架搭设及使用安全防护、吊篮施工安全防护、钢结构施工

安全防护、以及其他高处作业安全防护等；六是严格落实现

场安全巡查。



-3-

（二）消防安全隐患

一是消防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，包括施工现场消防安

全体系的建立及落实情况、易燃易爆物品储存及使用情况、

消防设施及器材的配置情况等；二是动火作业安全保障措施

落实情况，包括动火作业的审批手续、动火现场的安全保障

及监管，电焊、气焊等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等；三是临时

活动用房安全情况，包括临时用房的搭设材料、消防器材的

配置、逃生通道的设置、日常消防检查制度，以及是否违规

使用大功率电器及明火，是否设置防超载限流装置，是否存

在电线乱拖乱拉现等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(一)企业全面自查自纠。即日起至 4 月 15 日，各在建

工程参建单位严格按照预防高处坠落和消防安全整治重点，

认真做好自查工作，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完毕后方可施

工。

(二)监督机构全面排查整治。区建管所要成立检查小

组，对在监工程项目预防高处坠落和消防安全的整治情况进

行全面检查。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，要督促企业及

时整改到位。对不能及时整改到位的，要定人、定措施、定

时间限期整改，并暂停影响作业部位施工。涉及违法行为的，

一律依法依规从严处理。

(三)行业主管部门督导抽查。区建管委将根据企业自

查、区建管所全面排查的情况，组织巡查组进行抽查。对整

改不到位的项目从严从重处理。将整治工作的开展情况纳入

年度相关考核评价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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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要充分认识开展此次专项整

治行动的重要性，结合 2024 年度全区建筑工地安全生产排

查整治的行动等要求，精心组织，认真部署，层层落实工作

责任，确保全区建筑施工高处坠落和消防隐患专项整治行动

扎实有效开展。

(二)落实主体责任，认真做好自查自纠。各建设、施工、

监理等各方责任主体要照通知要求，牢固树立“隐患就是事

故”的安全理念，认真开展自查自纠，并对照重点检查内容

逐一自查整改，做好相关记录。对排查出的隐患要建立项目

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台账，实施台账化管理，做到整改内容、

标准、措施、时间进度和责任人“五落实”，即查即改，边

查边改，闭环整改，逐一整改销号。

(三)严肃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。要加大对施工现

场各类安全生产作业的监管力度，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各类安

全隐患，将依据违法违规行为的程度，签发行政执法文书，

责令工地限期整改，并以书面形式回复，并组织回头看检查。

对情节严重的，并涉及违法行为的，立案查处。

(四)做好成果总结分析。要及时掌握专项整治工作进

展，并做好专项整治工作成果总结分析工作。请区建管所将

检查工作总结请于 4 月 20 日前报区建管委。

上海市闵行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2024 年 3 月 25 日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闵行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3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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